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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度過生活難關，如婚喪喜慶、天災歉

收、疾病醫療等，成為應對生活困難的

重要工具。

開港通商前的臺灣，由於缺乏近代

化的金融機構，民間社會相當仰賴高利

貸。這些高利貸的資金主要來自地主、

商人、富戶或豪紳，他們憑藉自身的財

力和社會影響力，成為資金供應的主要

來源，同時也是社會財富集中與貧富差

距擴大的重要因素。

1860年代，臺灣門戶開放後，來臺

洋行對當時臺灣特產品──茶葉、砂糖

與樟腦等產業提供生產資金，臺灣社會

包含金融層面在內，逐漸發生變化。

在茶產業中，一種有別於買辦的新

興業者「媽振館」應運而生。媽振館活

躍於臺北茶館與廈門洋行之間，接受製

茶買賣的委託，並在其間預借資金給有

需求的茶館業者。換言之，媽振館雖類

似買辦的角色，實際上卻是具有匯兌等

功能的金融機構，代表臺灣傳統金融活

動開始接觸國際貿易金融的雛形。

隨著開港，外國資本來臺貿易，

帶來國際商業貿易的匯兌與貼現等新興

金融模式，已然帶有貿易金融機構的性

格，但臺灣的金融活動主要仍附屬於地

主與商人之間的高利貸，停留在維持土

地收益或商業交易順暢的階段，尚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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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金融體系，從清代以民間借貸

與當鋪為主的傳統金融活動，到日治時

期引入西方銀行制度，及至戰後國民政

府接收重組，反映臺灣經濟結構的深刻

變革，更揭示殖民統治與政權更迭如何

塑造臺灣的金融制度。

本文從歷史縱深的角度，探討清代

傳統金融活動的特徵與局限，日治時期

現代化金融機構的建置與運作，以及二

戰後臺灣金融體系的重組與轉型，提供

讀者清楚理解當代臺灣金融體系的歷史

根源與制度基礎。

清代臺灣傳統金融活動
清代臺灣社會，民眾有殷切的資

金需求時，主要透過民間金融借貸與當

鋪解決資金問題。根據《臺灣私法（第

三卷）》記載，乾隆年間已有當鋪開設

營業，當鋪須經官府許可設立，為合法

的金融機構，受一定程度監管。除官方

許可的當鋪外，許多未獲准設立的「私

當」在民間盛行，成為非正式但重要的

資金來源。這些私當遊走法律邊緣，因

其便利與彈性廣見於民間。

據王世慶的研究，民間金融借貸方

式相當多元，包括「典」、「胎借」、「信

借」、「有利磧地」、「賣青苗」、「質

當」、「五虎利」及「搖會、標會、輪會」

等。對傳統農村社會而言，借貸資金主要

展成支持產業發達、創造信用的現代金

融階段。真正符合近代資本主義需求的

各種金融機構（包括銀行），要到1895

年日本殖民統治後開始系統性的建立。

日治現代金融的建置與開啟
日本領臺後，除沿襲清代舊慣外，

在臺灣推展資本主義基礎建設，包括建

立近現代金融體系。各類金融機構與組

織分述如下：

1.當鋪：當鋪業沿襲清代典當交易

的舊慣與規範，但須配合警察行政的

規定，當鋪的經營須官方許可。與此同

時，公設質鋪（公營當鋪）的設立，提

供人民另一種資金借貸的管道。1918年8

月，臺灣總督府事務官阿部滂在視察南

洋殖民地後，發現當地公設質鋪的成功

經驗能有效解決私設當鋪的問題，建議

總督府採用類似模式。據此，總督府以

社會政策為考量，決定推行公設質鋪，

並採州、廳、市、街等地方行政單位經

營的方式，提供較低廉的借貸利率，穩

定民間金融秩序。

2 .媽振館的轉型與消失：日治初

期，清末以來的茶業貿易金融仍然持續

運作。日本殖民當局急欲從外國商人手

中取得商權，1899年成立臺灣銀行，希

冀藉由臺灣銀行的力量支援日本商人與

外國商人競爭，茶業貿易金融逐漸被臺

灣銀行壟斷。與此同時，洋行逐漸將業

務中心從廈門移至臺北，直接與茶館交

易購買製茶，甚至將本店移至臺北，媽

振館存在的必要逐漸減弱，1907年完全

消失於茶業貿易金融的舞臺。值得注意

的是，雖然媽振館消失於製茶貿易金融

領域，實際上可能只是轉型，以其他金

錢借貸公司或金融中介的形式繼續存在

於臺灣的金融市場。

3.銀行體系：日治時期在臺灣設立

的銀行可分兩大類：一是總行設在臺灣

的本地銀行；二是來自日本國內銀行的

在臺分支機構。

1896年9月，來自日本大阪的日本中

立銀行率先在基隆設立「出張所」（辦

事處），主要處理日本政府金錢及國庫

事務，為臺灣首見的現代化銀行；同年

12月底，日本銀行（日本中央銀行）在

臺灣設立辦事處，接管前述業務，日本

中立銀行則回歸為一般商業銀行角色。

1899年，臺灣銀行在日本政府、日

本皇室及臺灣總督府等多方支持下正式

開業，成為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的金融

經濟樞紐。臺灣銀行不僅是一般商業銀

行，更兼具殖民地中央銀行的功能，負

責貨幣發行、政府金庫業務、外匯管理

等重要職責。臺灣銀行的成立，標誌臺

金融體系

▲ 1930 年，臺東支廳臺東街設立公設質鋪。（圖片來源／
臺灣文化記憶庫，攝影／毛利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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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金融體系正式進入現代化階段，多元

面貌的金融體系逐步在臺灣推展。

4.產業組合：日治時期的臺灣商品

經濟逐漸發達，傳統的資金借貸方式如

搖會、土壟間等管道已不敷使用，民間

資金需求遠超過以往。然而，1899年成

立的臺灣銀行囿於本身資金不足、對地

方金融市場不熟悉等限制，無法有效滿

足基層民眾與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因

此，臺灣銀行1911年提出〈臺灣信用組

合ニ關スル調查書〉，論述設置信用組

合的必要。1913年，臺灣總督府將日

本國內的《產業組合法》部分施行於臺

灣，配合《臺灣產業組合規則》、《臺

灣產業組合施行規則》等施行辦法，開

啟臺灣設置產業組合的法制化。

產業組合可分信用、購買、販賣、

利用四類組合，其中信用組合是經營信

用事業的一種中小企業合作組織，主要

業務包括：接受參加組合的組合員存款

與放款、辦理票據貼現業務、從事其他

金融機構的相關業務、提供農工商業者

小額資金融通。信用組合的設立，填補

了大型銀行與基層民眾間的金融缺口，

成為日治時期臺灣金融體系中重要的一

環，也是現代合作金融的前身。

5.信託會社：臺灣總督府自1920年

代起啟動施行《信託法》的審議程序。

在此之前，臺灣早已存在不少名為信託

會社，從事土地買賣、金錢借貸仲介的

業者。1923年日本國內實施「信託法」

後，為臺灣帶來設立信託會社的契機，

同時促使總督府啟動臺灣施行信託業相

關法規的前置作業。然而，整個1930年

代，相關法規的制定僅停留「紙上談兵

的沙盤推演」，乃至「議而不決」階

段。《信託法》真正在臺灣施行要到

1944年8月才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二戰前臺灣信託業政

策，從《信託法》施行前的放任管理，

轉變至施行後由國家權力全面介入的高

度統制，這完全是因應日本對外侵略發

動戰爭的時局所需，而非出自信託業具

有的金融屬性之政策思維，呈現戰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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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郵便局。（圖片出處／《臺灣寫真帖》，1915 年）

▲

戰後銀行制度計劃要點。（圖片來源／臺灣文化記憶
庫，典藏／國史館）

局下臺灣金融業的一大特徵。其中，臺

灣興業信託、大東信託、屏東信託等是

少數信託業務鮮明的業者，但在二戰前

夕即併入新設立、以日資銀行團為核心

的臺灣信託株式會社。

6.保險業者：日治時期，臺灣的保

險會社全部是日本保險會社來臺開設的

分支機構，共計生命保險（類似壽險）

25家、損害保險（類似產物保險）34

家。這些在臺的保險公司主要服務對象

為在臺日本人與大型企業，並未被賦予

一般金融機構的融資功能，主要扮演風

險管理與保障的角色。

7.無盡會社：臺灣總督府於1916年

以律令第5號，將日本的「無盡業法」之

一部分施行於臺灣，開始管理臺灣的無

盡業。無盡會社是指經營無盡業務的公

司，屬於地區性的金融互助機構，其運

作方式類似於現代的互助會或合會。至

1930年代中期為止，臺灣的無盡會社主

要有：臺灣勸業無盡會社、臺灣南部無

盡會社、東臺灣無盡株式會社等。這些

無盡會社的股東

與經營者幾乎皆

為日本人，主要

服務在臺日人社

群，臺灣人參與

程度有限。

8 . 郵 便 局
（郵政儲金）：
日本領臺初期，

為軍事需要開辦

基隆野戰郵便

局，用於軍事方面的訊息傳遞，至1896

年止，共開設野戰郵便局二十處。1896

年，臺灣全島開始實施民政，野戰郵便

廢止，開始普通郵政業務；同年，郵便

局開始辦理儲金業務，包括：普通貯

金、據置貯金、積立貯金、定額貯金、

國債貯金、集金貯金、集團貯金、振替

貯金共八種儲金業務，成為普及全島，

深入基層的金融服務網絡。郵政儲金以

其安全性高、網點密集、手續簡便的特

點，成為一般民眾重要的儲蓄管道，對

於動員民間資金、支持殖民地經濟發

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戰後金融發展重建與轉型起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終戰投降，

10月25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經

由對戰前支配臺灣殖民地經濟的日本獨

占資本的接收與改組，統轄臺灣的產

業、金融與貿易等「制高點」；其中，

對日治時期金融機構的接收與改組，可

說是二戰前殖民地金融資本走向戰後臺

灣金融體系發展基礎的轉折點。

銀行名稱
在臺設立年
／總行所在

備註

大阪中立銀行
出張所

1895／大阪
1899年併入三十四
銀行

三十四銀行在
臺支店

1899／大阪
1933年併入三和銀
行

臺灣銀行 1899／臺北 現臺灣銀行

臺灣貯蓄銀行 1899／臺北
1912年併入臺灣商
工銀行

臺灣商業銀行 1903／臺北 1904年停業

農商銀行 1903／臺南 1908年停業

嘉義銀行 1905／嘉義
1923年併入臺灣商
工銀行

彰化銀行 1905／彰化 現彰化銀行

臺灣商工銀行 1910/阿緱 現第一銀行

新高銀行 1916／臺北
1923年併入臺灣商
工銀行

華南銀行 1919／臺北 現華南銀行

臺灣貯蓄銀行 1922／臺北
1922年自臺灣商工
銀行分出，1946併
入臺灣銀行

日本勸業銀行
在臺支店

1923／東京 現臺灣土地銀行

三和銀行在臺
支店

1933／大阪
1946年併入臺灣銀
行

資料來源： 《臺灣銀行二十年誌》、《臺灣之金融史料》（1953
年）、《臺灣日日新報》相關報導、《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檔案》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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